中  華  團  體  心  理  治  療  學  會
團體心理治療師督導積分認定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積分編號(由學會填寫)：            

	申請人姓名
	
	申請日期
	
	傳真號碼
	

	積分類別一
	1.( 臨床督導
	2.( 帶領讀書會

	主   題
	

	時   段
	​   年  月   日至   年  月   日
	   年  月   日至   年  月   日

	地   點
	
	

	頻 率/時間
	每      一次，每次       小時
	每      一次，每次       小時

	次   數
	
	

	總 計 時 數
	
	

	積分類別二
	3.( 帶領工作坊、研討會
	4.( 演講
	5.( 參與國際學會活動

	主   題
	

	時   段
	
	
	

	地   點
	
	
	

	主 辦 單 位
	
	
	

	總 計 時 數
	
	
	

	積分類別三
	6. ( 發表論文
	7. ( 發表一般性論述文章

	發表期刊名稱
	
	

	卷、期
	
	

	文 章 題 目
	
	

	作 者 別
	(第一作者(第二作者(其餘作者
	(第一作者(第二作者(其餘作者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審核意見：
□認可，給予      積分。
□不予認可，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請補送下列資料後，重新填表寄回再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核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備註：  1.本表上半部由申請人填妥逕寄或傳真本學會秘書處，經認可後由學會秘書處存查與登錄學分，並傳真回覆申請人。
2.活動結束後，申請人應於三個月內將本表傳真或寄回學會秘書處。
3.臨床督導及讀書會需另附上學員簽到表。
4.參加本學會辦理之課程不需填寫申請表，學會秘書處會自動登錄。
5.不同活動、課程請分開填寫。
6.學會電話：03-3799028      學會傳真：03-3799004
7.學會地址：330桃園市龍壽街七十一號   學會電子信箱：cagp@mail.typc.doh.gov.tw
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團體心理治療師督導積分認定簽到表
積分類別：1.( 臨床督導   2.( 帶領讀書會
積分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參加者請在下表簽名：
	時  段
	姓      名
	服 務 單 位
	職    稱
	備   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